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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%以上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

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1年4月12日收到公司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赵玉昆先生及公司持股5%以上的股东陈博先生、刘焕光先生、

苏小舒女士、程铁生先生、邓杰和先生、王咸车先生的通知，其分别协议转让给庄立

波女士、钱亮潮先生、高路峰女士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

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，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股份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

2021年3月18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赵玉昆先生与庄立波女士签署了《股

份转让协议》，拟将其持有的公司6,364,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5.75%，

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庄立波女士；公司持股5%以上的股东陈博先生、刘焕光先

生、苏小舒女士与钱亮潮先生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拟将其分别持有的公司2,765,975

股、1,384,025股、1,384,02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，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5.00%，通过协

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钱亮潮先生；公司持股5%以上的股东程铁生先生、邓杰和先生、

王咸车先生与高路峰女士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拟将其分别持有的公司2,765,975

股、2,765,975股、1,384,02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，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6.25%，通过协

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高路峰女士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1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)上的

《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%以上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

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11）、《关于持股5%以上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超过1%

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12）及相应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等公告。 



二、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

2021年4月9日，赵玉昆先生、陈博先生、刘焕光先生、苏小舒女士、程铁生先生、

邓杰和先生、王咸车先生已分别与庄立波女士、钱亮潮先生、高路峰女士在中国证券

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转让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。 

本次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完成前后，交易各方持股变动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
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

持股数量（股） 
占公司总股本

的比例 
持股数（股） 

占公司总股本

的比例 

赵玉昆 

合计持有股份 33,200,000 30.00% 26,836,000 24.25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

件股份 
8,300,000 7.50% 1,936,000 1.75% 

有限售条件股

份 
24,900,000 22.50% 24,900,000 22.50% 

庄立波 

合计持有股份 0 0 6,364,000 5.75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

件股份 
0 0 6,364,000 5.75% 

有限售条件股

份 
0 0 0 0 

陈博 

合计持有股份 11,063,900 10.00% 8,297,925 7.50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

件股份 
2,765,975 2.50% 0 0 

有限售条件股

份 
8,297,925 7.50% 8,297,925 7.50% 

刘焕光 

合计持有股份 5,536,100 5.00% 4,152,075 3.75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

件股份 
1,384,025 1.25% 0 0 

有限售条件股

份 
4,152,075 3.75% 4,152,075 3.75% 

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
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

持股数量（股） 
占公司总股本

的比例 
持股数（股） 

占公司总股本

的比例 

苏小舒 

合计持有股份 5,536,100 5.00% 4,152,075 3.75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

件股份 
1,384,025 1.25% 0 0 

有限售条件股

份 
4,152,075 3.75% 4,152,075 3.75% 

钱亮潮 

合计持有股份 0 0 5,534,025 5.00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

件股份 
0 0 5,534,025 5.00% 

有限售条件股

份 
0 0 0 0 

程铁生 

合计持有股份 11,063,900 10.00% 8,297,925 7.50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

件股份 
2,765,975 2.50% 0 0 

有限售条件股

份 
8,297,925 7.50% 8,297,925 7.50% 

邓杰和 

合计持有股份 11,063,900 10.00% 8,297,925 7.50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

件股份 
2,765,975 2.50% 0 0 

有限售条件股

份 
8,297,925 7.50% 8,297,925 7.50% 

王咸车 

合计持有股份 5,536,100 5.00% 4,152,075 3.75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

件股份 
1,384,025 1.25% 0 0 

有限售条件股

份 
4,152,075 3.75% 4,152,075 3.75% 

高路峰及其

一致行动人 
合计持有股份 2,158,700 1.95% 9,074,675 8.20% 

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
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

持股数量（股） 
占公司总股本

的比例 
持股数（股） 

占公司总股本

的比例 

其中：无限售条

件股份 
2,158,700 1.95% 9,074,675 8.20% 

有限售条件股

份 
0 0 0 0 

三、其他说明 

1、本次权益变动前，赵玉昆先生持有公司 33,200,000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30%，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。本次权益变动后，赵玉昆先生持有公司 26,836,000

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4.25%，仍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本次权益变动不

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

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。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前，庄立波女士、钱亮潮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份。本次权益变动

后，庄立波女士、钱亮潮先生分别持有公司 6,364,000 股、5,534,025 股股份，分别占

公司总股本的 5.75%、5.00%，分别为公司第六、七大股东，且庄立波女士、钱亮潮先

生已签署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，为一致行动人关系，两人合计持有公司 11,898,025 股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 10.75%，成为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。 

3、本次权益变动前，高路峰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，高路峰女士的一致行动人

上海睿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宁波睿高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

司 2,020,000 股、138,700 股股份，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1.83%、0.13%，高路峰女士通

过上述一致行动人间接持有公司 1,048,245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95%。本次权益

变动后，高路峰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6,915,975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6.25%，为公司

第五大股东，且高路峰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9,074,675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

股本的 8.20%，成为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。 

4、本次权益变动前，王咸车先生、刘焕光先生、苏小舒女士分别持有公司 5,536,100

股股份，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5%。本次权益变动后，王咸车先生、刘焕光先生、苏小

舒女士分别持有公司 4,152,075 股股份，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3.75%，不再是公司持股

5%以上股东。 



5、本次股份转让过户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《上市公司

收购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也不存在因本次股份转让而违反公开承诺的情形。 

6、本次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，相关股东的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《上市公

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


